
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

報告人：銀行局詹局長庭禎  

104年8月27日 

行政院第3463 次院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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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 綱 

壹、前言 

貳、推動措施 

參、政策效益 

肆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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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4年7月27日行政院通過國發會「經濟體
質強化措施」，金管會已規劃相關金融措
施 

• 三大策略主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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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 

升級 

出口 

拓展 

投資 

促進 

壹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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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 

二.擴大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 

三.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 

四.鼓勵保險業投資銀髮產業 

五.研議調整保險業投資用不動產年化收
益率之限制 

六.協助企業留才攬才 

七.加速金融數位化、鼓勵網路金融創新 

八.協助文創事業取得融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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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推動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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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 

• 非中小企業：規模超過「中小企業認定標準」
之企業 

措施 

• 104年8月12日頒布「金融機構辦理振興經濟
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暨信用保證要點」 

–貸款總額度新臺幣5,000億元 

–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，最高8成 

–實施期間至105年12月31日止 

–每一企業融資總餘額上限新臺幣2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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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承貸金融機構應依授信及信用保證相關規範
辦理。其非因故意、重大過失或違法造成之
損失，承貸金融機構、信保基金及其各級承
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責任 

• 承貸金融機構依本要點及授信規範辦理本專
案貸款，並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後，依核貸
條件執行者，金融檢查時不提列檢查意見 

一、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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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擴大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 

現況 

• 金管會104年度原訂增加中小企業放款2,400億元 

• 104年1至7月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較103年
底增加1,868億元(7月底餘額為5兆3,506億元，
占民營企業放款比率60.98%)，已達104年度預
期目標之77.81% 

措施 

• 為擴大對中小企業之協助，104年度目標擬進一
步提高為3,600億元 (至105年底，則額度約為
5,400億元)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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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對於放款成效卓著銀行提供下列行政獎勵： 

1.提供簡易型分行升格為一般分行、分支機構
跨區遷移、申請轉投資、非營業用辦公場所
設置遷移等自動核准 

2.申設國內分支機構給予加分、國外分支機構
優先核准，以提高銀行辦理中小企業放款之
意願 

二、擴大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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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 

現況 

• 截至104年6月底止投資額度 

 

 

 

 

• 保險法第146條之5規定保險業不得擔任被投
資公司之董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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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方式 法定投資總額上限 已投資金額(億元) 

以投資地上權方式投資公共建設 保險公司資金30% 1,141.85 

以辦理專案運用及投資公共社會福
利事業方式投資公共建設 

保險公司資金10% 403.82 

以投資有價證券方式投資公共建設 保險公司資金35% 56.39 

合計 1,602.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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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金管會已擬具保險法修正案，包括放寬保
險業得擔任公共建設事業之董監事，全案
將儘速報院審查 

• 有助於保險業提高投入公共建設之意願，
並有利於保險業對所投入事業之經營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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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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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鼓勵保險業投資銀髮產業 

現況 

• 保險業投資銀髮產業之途徑 

–投資保險相關事業 

90年12月26日函釋養老育幼醫療事業，亦為保險法第
146條第4項所稱之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保險相關
事業」 

–辦理專案運用或投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

金管會已修訂「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
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第3條及第4條規定，保險業
得轉投資長照事業等銀髮產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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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現行「老人福利法」及「護理人員法」規
定，長照機構須以財團法人方式設立，俟
研修相關法規後，保險業即得進行投資 

• 另將輔導保險業積極投入銀髮相關產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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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鼓勵保險業投資銀髮產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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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研議調整保險業投資用不動產
年化收益率之限制 

現況 

• 壽險業以經營長期性保險業務為主，須具有長期穩
定收益之投資規劃，及保險法第146條之2對於保險
業投資不動產以即時利用並有收益者為限 

• 金管會已規定壽險業新投資之不動產標的年化收益
率須達2.875% 

• 實際投資額度：現行保險業投資用不動產之法定限
額為資金之30%；經統計自95年至104年間整體保
險業不動產投資比例，由4%提升至6％左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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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鑒於近期國際經濟情勢變化，爰現行年化
收益率2.875%之限制是否調整，金管會將
視不動產市場之交易量、價格及保險業之
投資需求等面向，視適當時機予以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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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研議調整保險業投資用不動產
年化收益率之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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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協助企業留才攬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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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 

• 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規定企業可自行決定
員工認股權憑證或權利新股之發行條件、
對象及時點，提供企業奬酬員工之彈性 

• 企業給予單一員工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
制員工權利新股訂有限制：單一員工取得
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合計
不得超過千分之3，總計不得超過百分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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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 

• 金管會於104年8月6日放寬規定「經各中央目
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，員工取得數量
得不受該比例限制」之規定 

• 放寬單一員工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達既得
條件後超過5年部分，不計入其累計取得數量
之限額內 

• 提供企業奬酬員工之彈性，企業可針對特殊
員工擬訂具競爭力之員工奬酬發行計畫以利
企業留才攬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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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協助企業留才攬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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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速金融數位化、鼓勵網路金融創新 

現況 

• 數位金融：已開放銀行就既有客戶得於線上
提供存款、授信、信用卡、財富管理及共同
行銷等12項服務，至7月底止，共有27家銀行
已開辦線上服務 

• 群眾募資：為擴大微型創意企業籌資管道，
已開放股權性質群眾募資業務，讓微型創意
企業可透過更方便的網路平台募集資金 

• 銀行法規定銀行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，不得
超過該事業資本額之5% ，投資金融相關事
業則無此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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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速金融數位化、鼓勵網路金融創新 

措施 

• 為因應資訊科技與數位化發展，擬認定提供
大數據、雲端運算、機器學習、生物辨識等
服務事業為金融相關事業，以提高銀行對其
投資金額，可於8月底研議完成 

• 有利於金融業藉由轉投資金融科技，提升競
爭力，並促進金融與科技結合，帶動相關產
業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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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挺創意產業方案 
 

  教育訓練 

 

 配套方案 

信用保證金 
最高保證9
成 

3年倍增計畫 
1,800億元   3,600億
元 

  

 

 

 

 
資金專案 

  

輔導平台 

八、協助文創事業取得融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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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鼓勵銀行對創意產業辦理放款，金管會推
動「獎勵本國銀行辦理創意產業放款方案」
，3年放款成長目標為1,800億元 

– 103年目標500億元(實際增加765億元) 

– 104年目標600億元(截至7月底止已增加464億元) 

– 105年目標700億元 

• 有助於創意產業發展，創造商機及提供更多
就業機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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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協助文創事業取得融資 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4
63
次
院
會
會
議

F5
C6
D3
DD
60
22
04
87



21 

• 協助大型企業擴大投資、創造出口及整廠輸出 

• 擴大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資金、開拓業務 

• 鼓勵保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及銀髮產業 

• 提供線上金融服務，便利民眾金融往來 

• 促進金融與科技結合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

 

參、政策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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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支援產業  產業活絡金融 

提升經濟動能  強化經濟體質 

肆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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